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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轻联两化 (⒛ 18)″6号

关于开展中国轻工业两化融合先进单位

推荐表彰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 :

为贯彻落实 《中国制造 ⒛25》 (国发 (⒛⊥5)⒛ 号 )、 《国

务院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 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》(国 发

(2016)⒛ 号)和 《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规划 (⒛16-2m0

年 )》 (工信部规 (⒛ 16)333号 )的工作要求,进一步总结和推

广中国轻工业智能制造、两化融合的创新成呆和实践经验,树

立行业标杆,提升行业发展水平,以及更好地对接工信部和各

省市工作,帮助支持轻工企业获得工信部和各省市智能制造、

两化融合专项资金支持,拟组织开展 ⒛18年度中国轻工业两化

融合先进单位推荐表彰工作。

轻工业企业信息化先进表彰工作是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

协调小组办公室批准保留的、允许以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名义



开展的表彰项目。

一、评价工作组织方式

中国轻工业两化融合先进单位推荐表彰工作采取轻工各行

业协会,各省 (自 治区、直辖市)工 (经 )信委、轻工协会推

荐及企业直接报送四种方式。

对没有集体组织参加评价工作的行业和地区,接受企业直

接申报。

二、评价体系

中国轻工业两化融合先进单位评价体系按照 《工业企业信

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评估规范》国家标准 (GB/T2302O-2013),

从企业两化融合基础建设、单向应用、综合集成、协同与创新、

竞争力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六个方面对企业信息化和工业

化融合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。评估总分满分为 100分。

获得工信部两化融合贯标试点企业、智能制造示范企业、

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和新模式应用专项资金的企业分别给予 5

分、10分、⊥0分的加分。

先进单位的遴选,原则上按照企业评估得分从高分到低分

录取,同 时兼顾部分发展水平较低的行业和地区。

三、参评企业内容上报要求

各参评企业通过工信部中国两化融合服务平台的企业两化

融合自评估系统 (www。 csp主 ii。 cOm/z土 p主 nggu)开展评估,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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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呆作为推荐表彰工作的重要参考。

各参评企业需上报 :

1、 企业基本情况,含是否获得工信部两化融合贯标试点企

业、智能制造示范企业、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和新模式应用专

项资金 ;

2、 企业两化融合评估结果:两化融合评估总分,两化融合

所处发展阶段,以及基础建设、单向应用、综合集成、协同与

创新、竞争力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六个一级指标得分 ;

3、 企业两化融合工作总结材料。

四、企业表彰

拟组织200家 以上企业进行申报,最终表彰100家先进企业。

拟于 ⒛19年 3月 在北京召开
“⒛19中 国轻工业信息化大

会
”,对入选中国轻工业两化融合先进单位的企业进行表彰。

五、参评资料报送要求

(一 )请各相关单位于⒛18年 12月 ⊥5日 前将相关内容报

送到中国轻工业两化融合产业联盟秘书处。

联系人:李玮

巧走刀乇哄L亩吕: 010-68396523, I3911778680

电子邮箱:η⊥681515@qq。 cOm

(二 )报表需加盖企业公章,否则视为无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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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进度安排

2018年 12月 15日 前,各有关单位完成推荐企业报送工作。

2018年 12月 30日 前,组织专家进行评审,确定入选企业名单。

2019年 3月 拟在中国轻工业信息化大会上对入选企业进行

表彰。

附件:中 国轻工业两化融合先进单位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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